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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6  证券简称：同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0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济控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细节有

待进一步落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成

关联交易；但因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尚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依法合规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

况而定。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深化落实同济大学和杨浦区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赋能企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高校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

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同济科技”）与同济创新创

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同济控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本协

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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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3075371XU 

成立时间：1997年 5月 26日 

注册地：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号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66282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投资，资产管理，土建、化工、生物、计算机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培训、

技术中介、技术入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461,846万

元，总负债 920,972万元，净资产 540,874万元，营业收入 602,011万元，净利

润 52,017万元。 

主要股东：同济大学持股 100%。 

（二）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董事高欣担任同济控股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同济控股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与同济控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但因本协议仅为

框架性协议，尚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依法合规履行相应

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战略合作主要内容 

共促科研成果转化。同济控股协助同济科技与同济大学相关院系、中心、研

究院等深化产学研合作，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建筑、

节能环保等相关领域，推动共建技术研发中心；通过课题研究、试点项目、示范

工程，加快推动原创性成果和关键技术、产品的转化、集成，打造新的业务增长

点；共建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助力产教融合体系建设，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

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进一步发挥高校优势学科对区域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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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未来产业科技园。同济控股将充分发挥与同济大学的桥梁纽带作用，在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信息渠道、基金投资标的、技术专家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

促进同济科技的转型与发展；同济科技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空间建设、招商

运营、基金投资等方面积极参与同济控股“自主智能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共

同推动“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新一轮发展。 

共兴优势产业。充分发挥双方在城乡建设与发展领域的产业协同优势，围绕

新型城镇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整合项目资源，创新合作

模式，不断扩大双方在城乡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专业创新力，

共同推动规划、设计、咨询、建设、运维等业务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双方均优

先考虑对方为业务合作伙伴，或为对方推荐项目信息。 

共育优秀人才。通过专题培训、沙龙、讲座等活动，推进干部、人才交流互

动，开展技术人才交流互聘；共建人才培养实习实践基地，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

实践场所、就业指导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国家、地方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同济

大学和同济控股的人才、智力、学科优势，与公司的实业实践、成果转化、集

成应用优势，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和强强联手，有利于公司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

定。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开展长期深度交流合作的指导性文

件，具体业务需进一步友好商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如

任何一方发生公司治理方面的重大变化，导致本协议不再具备执行基础，双方

将另行协商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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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5日 


